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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20年12月26日
【實施日期】2021年3月1日

【法規沿革】
‧2020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
　　將刑法第十七條修改為：「已滿十六週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週歲不滿十六週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二週歲不滿十四週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對依照前三款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不滿十八週歲的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週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育。」
[bookmark: a2]第2條
　　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二：「對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使用暴力或者搶控駕駛操縱裝置，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危及公共安全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前款規定的駕駛人員在行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離職守，與他人互毆或者毆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bookmark: a3]第3條
　　將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二款修改為：「強令他人違章冒險作業，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而不排除，仍冒險組織作業，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bookmark: a4]第4條
　　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四條之一：「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現實危險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關閉、破壞直接關係生產安全的監控、報警、防護、救生設備、設施，或者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數據、信息的；
　　「（二）因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被依法責令停產停業、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關設備、設施、場所或者立即採取排除危險的整改措施，而拒不執行的；
　　「（三）涉及安全生產的事項未經依法批准或者許可，擅自從事礦山開採、金屬冶煉、建築施工，以及危險物品生產、經營、儲存等高度危險的生產作業活動的。」
[bookmark: a5]第5條
　　將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修改為：「生產、銷售假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藥品使用單位的人員明知是假藥而提供給他人使用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6]第6條
　　將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修改為：「生產、銷售劣藥，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藥品使用單位的人員明知是劣藥而提供給他人使用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7]第7條
　　在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四十二條之一：「違反藥品管理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生產、銷售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禁止使用的藥品的；
　　「（二）未取得藥品相關批准證明文件生產、進口藥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藥品而銷售的；
　　「（三）藥品申請註冊中提供虛假的證明、數據、資料、樣品或者採取其他欺騙手段的；
　　「（四）編造生產、檢驗記錄的。
　　「有前款行為，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bookmark: a8]第8條
　　將刑法第一百六十條修改為：「在招股說明書、認股書、公司、企業債券募集辦法等發行文件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存托憑證或者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數額巨大、後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後果特別嚴重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實施前款行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後果特別嚴重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罰金。
　　「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9]第9條
　　將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修改為：「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企業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或者對依法應當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規定披露，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前款規定的公司、企業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實施或者組織、指使實施前款行為的，或者隱瞞相關事項導致前款規定的情形發生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犯前款罪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是單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10]第10條
　　將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款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11]第11條
　　將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一款修改為：「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12]第12條
　　將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修改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贓退賠，減少損害結果發生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bookmark: a13]第13條
　　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款修改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影響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或者證券、期貨交易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單獨或者合謀，集中資金優勢、持股或者持倉優勢或者利用信息優勢聯合或者連續買賣的；
　　「（二）與他人串通，以事先約定的時間、價格和方式相互進行證券、期貨交易的；
　　「（三）在自己實際控制的帳戶之間進行證券交易，或者以自己為交易對象，自買自賣期貨合約的；
　　「（四）不以成交為目的，頻繁或者大量申報買入、賣出證券、期貨合約並撤銷申報的；
　　「（五）利用虛假或者不確定的重大信息，誘導投資者進行證券、期貨交易的；
　　「（六）對證券、證券發行人、期貨交易標的公開作出評價、預測或者投資建議，同時進行反向證券交易或者相關期貨交易的；
　　「（七）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的。」
[bookmark: a14]第14條
　　將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修改為：「為掩飾、隱瞞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沒收實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提供資金帳戶的；
　　「（二）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
　　「（三）通過轉帳或者其他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的；
　　「（四）跨境轉移資產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15]第15條
　　將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修改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16]第16條
　　將刑法第二百條修改為：「單位犯本節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並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17]第17條
　　將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修改為：「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18]第18條
　　將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修改為：「銷售明知是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19]第19條
　　將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條修改為：「偽造、擅自製造他人註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註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20]第20條
　　將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修改為：「以營利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情形之一，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未經著作權人許可，複製發行、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其文字作品、音樂、美術、視聽作品、計算機軟件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
　　「（三）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複製發行、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的；
　　「（四）未經表演者許可，複製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者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
　　「（五）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
　　「（六）未經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
[bookmark: a21]第21條
　　將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條修改為：「以營利為目的，銷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條規定的侵權複製品，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bookmark: a22]第22條
　　將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修改為：「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以盜竊、賄賂、欺詐、脅迫、電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
　　「（三）違反保密義務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
　　「明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該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
　　「本條所稱權利人，是指商業秘密的所有人和經商業秘密所有人許可的商業秘密使用人。」
[bookmark: a23]第23條
　　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一十九條之一：「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24]第24條
　　將刑法第二百二十條修改為：「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之一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25]第25條
　　將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修改為：「承擔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保薦、安全評價、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提供與證券發行相關的虛假的資產評估、會計、審計、法律服務、保薦等證明文件，情節特別嚴重的；
　　「（二）提供與重大資產交易相關的虛假的資產評估、會計、審計等證明文件，情節特別嚴重的；
　　「（三）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項目中提供虛假的安全評價、環境影響評價等證明文件，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
　　「有前款行為，同時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一款規定的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出具的證明文件有重大失實，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bookmark: a26]第26條
　　將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修改為：「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姦淫不滿十四週歲的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
　　「強姦婦女、姦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強姦婦女、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二）強姦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姦婦女、姦淫幼女的；
　　「（四）二人以上輪姦的；
　　「（五）姦淫不滿十週歲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傷害的；
　　「（六）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bookmark: a27]第27條
　　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一：「對已滿十四週歲不滿十六週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前款行為，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bookmark: a28]第28條
　　將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三款修改為：「猥褻兒童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猥褻兒童多人或者多次的；
　　「（二）聚眾猥褻兒童的，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
　　「（三）造成兒童傷害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四）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
[bookmark: a29]第29條
　　將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30]第30條
　　將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有第一款行為，在提起公訴前將挪用的資金退還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bookmark: a31]第31條
　　將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五款修改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bookmark: a32]第32條
　　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條之一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八十條之二：「盜用、冒用他人身份，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組織、指使他人實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國家工作人員有前兩款行為，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33]第33條
　　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二：「從建築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情節嚴重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bookmark: a34]第34條
　　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九十三條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一）使用暴力、脅迫方法的；
　　「（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
　　「（三）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的。」
[bookmark: a35]第35條
　　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九十九條之一：「侮辱、誹謗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bookmark: a36]第36條
　　將刑法第三百零三條修改為：「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開設賭場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參與國（境）外賭博，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37]第37條
　　將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款修改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類傳染病以及依法確定採取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的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單位供應的飲用水不符合國家規定的衛生標準的；
　　「（二）拒絕按照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提出的衛生要求，對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污水、污物、場所和物品進行消毒處理的；
　　「（三）准許或者縱容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從事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禁止從事的易使該傳染病擴散的工作的；
　　「（四）出售、運輸疫區中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者可能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物品，未進行消毒處理的；
　　「（五）拒絕執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的。」
[bookmark: a38]第38條
　　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三十四條之一：「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非法採集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或者非法運送、郵寄、攜帶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材料出境，危害公眾健康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39]第39條
　　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三十六條之一：「將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或者動物體內，或者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人體內，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bookmark: a40]第40條
　　將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修改為：「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等依法確定的重點保護區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情節特別嚴重的；
　　「（二）向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情節特別嚴重的；
　　「（三）致使大量永久基本農田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
　　「（四）致使多人重傷、嚴重疾病，或者致人嚴重殘疾、死亡的。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bookmark: a41]第41條
　　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違反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法規，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第一款規定以外的在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bookmark: a42]第42條
　　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四十二條之一：「違反自然保護地管理法規，在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進行開墾、開發活動或者修建建築物，造成嚴重後果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bookmark: a43]第43條
　　在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四十四條之一：「違反國家規定，非法引進、釋放或者丟棄外來入侵物種，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bookmark: a44]第44條
　　在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五十五條之一：「引誘、教唆、欺騙運動員使用興奮劑參加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或者明知運動員參加上述競賽而向其提供興奮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
　　「組織、強迫運動員使用興奮劑參加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bookmark: a45]第45條
　　將刑法第四百零八條之一第一款修改為：「負有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嚴重後果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後果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瞞報、謊報食品安全事故、藥品安全事件的；
　　「（二）對發現的嚴重食品藥品安全違法行為未按規定查處的；
　　「（三）在藥品和特殊食品審批審評過程中，對不符合條件的申請准予許可的；
　　「（四）依法應當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不移交的；
　　「（五）有其他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行為的。」
[bookmark: a46]第46條
　　將刑法第四百三十一條第二款修改為：「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軍事秘密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bookmark: a47]第47條
　　將刑法第四百五十條修改為：「本章適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役軍官、文職幹部、士兵及具有軍籍的學員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現役警官、文職幹部、士兵及具有軍籍的學員以及文職人員、執行軍事任務的預備役人員和其他人員。」
[bookmark: a48]第48條
　　本修正案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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